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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网络直播经济作为新兴经济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给国家税收征

管带来许多困难。本文针对网络直播现有税收征管问题，基于博弈论视角，利用收益矩阵分析影响网络

直播纳税人纳税遵从度的影响因素，并进一步剖析纳税人、税务机关达成纳什均衡的条件。最终针对现

有税收征管问题，提出要加强依法纳税宣传教育、降低税务机关稽查成本、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建设、

加大税收惩罚力度，为不断解决网络直播行业税收征管难题，保障国家税收来源提供政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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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s an emerging economy, network broadcast econom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which has brought many difficulties to the national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while developing vigorously. Aiming at the existing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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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of network broadcas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ame theory, this paper uses income 
matrix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ax compliance of network broadcast taxpayers,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conditions for taxpayers and tax authorities to achieve Nash equilibrium. Fi-
nally,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problems, it is proposed to strengthen 
the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of tax payment according to law, reduce the inspection cost of tax au-
thorities, promote the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and increase tax 
punishment, so as to provide policy support for continuously solving the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
istration problems of the network broadcast industry and ensuring the source of national tax reve-
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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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直播在近年来迅速发展，已经成为数字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直播平台的兴起，像抖音、

快手、B 站等平台上的主播们通过直播实时展示自己的生活、技能或者进行产品推广，吸引了大量用户

和商家的关注。2023 年网络直播收入达近 2000 亿元，有超 1.5 亿个网络直播账号、超 10 亿个内容创作

者账号 1。蓬勃发展的直播经济在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国民收入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其中违反税

法问题尤其突出。由于网络直播行业的特殊性，例如虚拟礼物经济、平台提成机制等，存在一定程度的

税收逃避和非法经营现象。2021 年，头部网络主播薇娅在 2019 年至 2020 年期间，通过隐匿个人收入、

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 6.43 亿元，其他少缴税款 0.6 亿元，依法对黄薇作出税

务行政处理处罚决定，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 13.41 亿元 2。2023 年，网络主播王纯善涉嫌

偷逃税款，其通过隐匿收入、虚假申报手段偷逃个人所得税 218.30 万元、增值税 142.41 万元，大连市税务

局第一稽查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王纯善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 653.61 万元 3。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网络直播营利行为的规范性引导显得尤为重要。为强化税收征管，

直播平台与网络直播服务机构需切实履行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职责，这使得网络直播中的纳税遵从问题

再次成为税收征管治理与改革关注的重点。而税收又有助于国家财政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性，是实现经

济、社会和政治目标的重要工具。因此，如何提升税收征管效率与效果，确保纳税人依法纳税，提高纳

税遵从度，以有效遏制偷逃税行为，是税务部门与学术界重要研究对象。 
目前，网络直播平台、主播的偷逃税现象已成为税收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由于信息不完全

不对称，税务部门在税收征管中难以准确掌握纳税人的实际应税所得。而平台、主播作为纳税主体，其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通过多种渠道偷逃税以增加自身净利润。因此，在纳税过程中，网络直播平

台、主播与税务部门之间往往存在博弈，双方各自出发点均为追求收益最大化。基于这种博弈关系，本

文旨在构建征纳双方博弈模型，深入剖析影响网络直播中纳税人纳税遵从度的关键因素，并提出相关建

议以期解决税收征管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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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2~2023) https://www.ceta.com.cn/2/202305/3849.html 
2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 https://zhejiang.chinatax.gov.cn/art/2021/12/20/art_17746_529599.html 
3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税务局 https://dalian.chinatax.gov.cn/art/2023/11/13/art_2891_1464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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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意义 

一是研究网络直播纳税问题可以帮助确保所有收入都按照法律规定纳税，促进社会税收的公平分配，

增强社会的税收道德感和合法性。 
二是通过研究网络直播行业的纳税情况，税务部门可以更好地理解该行业的特点和税收规模，从而

制定更为精准和有效的税收政策。这些政策可以通过激励合规行为、提高透明度和减少税务争议等方式，

推动网络直播行业的健康发展。 
三是研究网络直播行业的纳税情况有助于完善国家的经济统计数据，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四是通过研究纳税问题，可以推动行业参与者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建立良好的行业秩序，保障行业

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研究网络直播纳税遵从问题不仅关乎个人和企业的合法权益，更涉及到国家税收政策的

效果和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通过科学的研究和有效的政策实施，可以实现税收管理的现代化，推动经

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3. 文献综述 

3.1. 国内研究现状 

关于税源流失问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均 GDP 的不断提高，高收入群体税收流失严重[1]，
而税务改革下的个税申报难度、专业化的提高，给税收征管带来新的困难[2]。税法缺位也导致对电子

商务等新业态征税困难，与此同时税务部门资源有限，难以对新税源生产的全过程做到完全的监督[3]。
巨大的税负差异，进一步引诱个人隐瞒收入以交纳更低税款或不缴纳税款。其中，网络主播滥用税收

优惠、地方财政补贴、核定征收制度，通过多种途径达到偷漏税的目的，造成税源大量流失问题显著

[4]。 
关于网络直播税收征管问题，以平台经济为切入点，因其双边市场、规模经济、网络效应等特质引

发数据泄密、价格滥用、偷逃税、资本无序扩张、赢者通吃等一系列问题，税收征管问题尤为突出[5]。
针对现有税收征管存在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要在充分利用大数据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现代化信息征管系

统，加强网络直播的税收征管效率[6]，在立法方面要强化税务登记与税源管理、提高涉税信息共享力度、

确认纳税信用评级制度、细化税收违法责任承担规定、强化税务机关稽查权[7]。 

3.2. 国外研究现状 

关于纳税遵从的博弈研究，Allingham 和 Sandmo (1972)基于预期效用最大化建立 A-S 模型，分析了

税务机关稽查率、纳税额、税率、税务机关惩罚力度及频率对经济决策的影响[8]。进一步 Shao X (2022)
指出网络直播中个体直播由于缺乏法律意识，依法纳税意识淡薄，纳税遵从度不高[9]。而由于网络直播

产生经济效益环节繁杂，税务部门对平台进行监管成本高，网络直播平台及主播个人倾向于纳税不遵从

[10]。一般研究认为，税务部门稽查力度越大，纳税人越倾向于依法交纳税款[11]。但也有学者持相反观

点，其认为税务稽查度与纳税遵从度呈负相关，原因在于被处罚的纳税人在交纳税款与罚款后在下一次

纳税申报中会再次偷逃税以弥补上次的损失[12]。从其他方面来看，社会地位高的人有更多的渠道逃避责

任，其在被稽查时比社会地位低的人拥有更多逃脱的可能及更小的经济影响，因此其纳税遵从度远低于

社会地位低的人[13]。这种倾向在网络直播经济中更为明显，如薇娅这类头部主播涉税金额远超过平台量

级较小的主播，纳税遵从度极低。除此之外，税务机关在纳税人心中声誉、形象越好，纳税人越趋于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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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遵从[14]。如果税务部门信誉崩塌，此时越严格的税务稽查力度只会引起纳税人的逆反心理，使其更加

趋向于纳税不遵从。 
Xing (2019)在其论文中指出，随着新兴经济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网络直播兴起的同时也带来了

一系列税收问题[15]。如何解决网络直播经济下的纳税遵从与税收征管问题成为热点，可以利用数据平台

的建设提高税务监管效率，并加强依法纳税正向宣传，为依法依规纳税提供良好氛围并为纳税人纳税心

理做正向心理暗示[16]。 

3.3. 文献评述 

从国内现有文献研究来看，关于网络直播纳税问题研究基本集中于税源流失、征管困难及其原因方

面，研究视角单一，利用博弈论相关知识对其进行研究较少。国外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纳税遵从与普通

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探究不同因素对纳税人纳税态度的影响，缺乏对网络直播这一新业态与纳税遵从之

间的研究。 
综合来看，国内外研究缺乏在博弈论视角下对网络直播下的纳税遵从研究，且对其之间的关系缺乏

理论性分析与系统性解决问题的方案。 

4. 理论基础 

4.1. 信号传递理论与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理论 

信息不完全不仅是指那种绝对意义上的不完全，即由于认识能力的限制，人们不可能知道在任何时

候、任何地方发生的或将要发生的任何情况，而且是指“相对”意义上的不完全，即市场经济本身不能

够生产出足够的信息并有效地配置它们。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上的某些参与者拥有另一些参与者不拥有

的信息；或指一方掌握的信息多一些，另一方所掌握的信息少一些。他可引起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与委

托–代理问题。在征纳税的过程中，纳税人掌握他们自己的财务信息，包括收入来源、资产和负债状况、

需要向税务机关申报的信息，如年度所得、资本收益、捐赠等。因此纳税人可能会利用信息不完全和不

对称来进行税务筹划，即合法地最大限度地减少应缴税款。他们可能会利用税法的漏洞或模糊的条款，

通过选择不同的纳税方式或计算方法来达到减税的目的。 
而税务机关通常比纳税人更了解税法和税务政策的细节，他们有权利收集和利用第三方信息来验证

纳税人的申报准确性。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使得税务机关能够更有效地监督和管理税务遵从情况。 

4.2. 博弈论 

博弈论是指研究多个个体或团队之间在特定条件制约下的对局中利用相关方的策略，而实施对应策

略的学科。有时也称为对策论，或者赛局理论，是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理论和方法。 
根据参与者的数量、信息的完全性以及策略的性质，博弈可以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非合作

博弈又分为静态博弈(一次性决策)和动态博弈(多阶段决策)。 
一般认为，博弈主要可以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是指在博弈参与者之间存在合作和

协调的博弈形式。在合作博弈中，参与者可以通过协商、达成协议或者形成联盟，共同追求共同利益或

最优解决方案。非合作博弈则指博弈中参与者之间缺乏合作或协商，每个参与者都是自主行动，基于自

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进行。从行为的时间序列性，博弈论进一步分为静态博弈与动态博弈。静态博弈是

指所有参与者同时做出决策，而不考虑时间顺序或者信息的序列流动。在静态博弈中，每个参与者在做

出决策时都拥有完全相同的信息，并且每位参与者只能考虑其他人的现有决策，而不能预测未来可能发

生的情况。动态博弈指的是涉及时间序列和信息流动的博弈情况，参与者在一个时间序列上反复做出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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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并且每位参与者的决策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局势和对手的行为。动态博弈强调博弈的序列性质和信息

的逐步获取。 
按照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了解程度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完全博弈是指在博弈过

程中，所有的参与者都具有完整、准确的信息，即每位参与者对于博弈中其他参与者的策略选择和利益

偏好都有清楚的了解。不完全信息博弈指的是参与者在做出决策时并不知晓其他参与者的所有信息或者

对方的具体策略选择。经典的不完全信息博弈包括拍卖、企业竞争策略、政府决策等。 

4.3. 声誉机制理论 

据 Fombrun、Rindova 定义，“企业声誉是企业过去一切行为及结果的综合体现，这些行为及结果反

映了企业向各类利益相关者提供有价值的产出的能力。企业声誉可用来衡量一个企业在与内部员工及外

部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中所处的相对地位，以及企业的竞争环境和制度环境”[17]。他们进一步指出，声誉

可以简化企业绩效的构造，帮助观察者应对市场的复杂性；声誉体现了评价企业效率的两个维度——经

济绩效和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比如，网络直播中主播在决定如何运营其直播内容时，会考虑到声誉的影

响，因此倾向于积极纳税以维持自己的声誉，而保持良好的声誉意味着更多的支持和收益来源，因此主

播可能会更倾向于避免涉及有争议或低声誉的行为。 

5. 网络直播纳税人–税务部门博弈分析 

5.1. 基本假设 

假设一：理性人假设：假设网络直播纳税人与税务部门均是完全理性的，其采取行动的目的均为利

益最大化，不存在因纳税人态度或其他内在动机驱动做出的非理性决策。博弈双方在征纳过程中，不论

纳税或不纳税、稽查或不稽查，其原因均为追求己方利益最大化。 
假设二：在征纳税的过程中，纳税人可能会合法地最大限度地减少应缴税款，相应的税务机关有权

利收集和利用第三方信息来验证纳税人的申报准确性，有效监督纳税人依法纳税。而网络直播纳税人与

税务部门双方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网络直播纳税人有偷漏税的动机与方法，税务机关一旦稽查可查出纳

税人是否依法纳税。 
假设三：根据博弈论与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理论的基本假设，网络直播纳税人有两种选择，纳税遵

从或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偷漏税；税务部门也有两种选择即是否选择稽查。因此，纳税人策略集合为{纳
税遵从，偷漏税}，其选择纳税遵从的概率为 a，则偷漏税的概率为 1-a；税务部门策略集合为{稽查，不

稽查}，其选择稽查的概率为 b，则不稽查的概率为 1-b (0 < a < 1、0 < b < 1)。 
假设四：网络直播纳税人应纳税所得额为 I，税率为 T，应缴纳税款 TI；实际申报应纳税所得额 V，

实际交纳税款 TV 且 TV ≤ TI。偷漏税被查处时罚款额为 P，税务部门稽查成本为 C。 
根据假设，构建网络直播纳税人—税务部门收益矩阵，见表 1。 

 
Table 1. Income matrix 
表 1. 收益矩阵 

 
纳税人 

纳税遵从(a) 偷漏税(1-a) 

税务部门 
稽查(b) TI-C, I-TI TV-C + P, I-TV-P 

不稽查(1-b) TI, I-TI TV, I-TV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595


李梦雨 
 

 

DOI: 10.12677/ecl.2024.1341595 3892 电子商务评论 
 

5.2. 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 

根据收益矩阵，网络直播纳税人纳税遵从的收益为： 

 ( ) ( )( )1 1E b I TI b I TI= − + − −  

网络直播纳税人偷漏税的收益为： 

 ( ) ( )( )2 1E b I TV P b I TV= − − + − −  

令 1 2E E= ，得均衡解： 

 ( )* T I V
b

P
−

=  

同理，税务部门稽查的收益为： 

 ( ) ( )( )3 1E T C a T F C a= − + + − −  

税务部门不稽查的期望收益为： 

 ( ) ( )( )4  1E TI C a TV C P a= − + − + −  

令 3 4E E= ，求得均衡解： 

 * 1 Ca
P

= −  

在网络直播税收征管中，经过多次博弈形成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为( *a , *b )，意味着税务部门以

( )* T I V
b

P
−

= 概率进行稽查时，网络直播纳税人以 * 1 Ca
P

= − 概率纳税遵从，此时征纳双方均做出最好的

选择。 

5.3. 结果与讨论 

1. 税务部门稽查的概率与网络直播纳税人偷漏税额 I-V 成正比，当主播偷逃税额较大，税务部门稽

查概率会相对较高。首先，大额偷逃税款会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影响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建设的能力。为了维护公共财政的健康运行，税务部门需要确保所有应纳税款都被征收到位，避免税负

分担不公平。其次，大规模的偷逃税款违反了税法和税收制度，政府有责任维护税收制度的公平性和有

效性，因此会增加对大额偷逃案件的稽查力度，以确保法律得到执行。最后，对于大额偷逃案件，税务

部门采取强化稽查的措施，不仅是为了惩罚违规者，更是为了起到预防和威慑作用。公开大案的稽查结

果和处罚可以对其他潜在的偷逃者产生警示效应，降低整体偷逃行为的发生率。 
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税务部门掌握网络直播平台及相关个人部分信息，对其经营收

入有大致了解，当其差额过大时，会引起税务部门的警惕，进而提高其检查的概率。 
2. 税务部门稽查的概率与网络直播纳税人偷漏税被查处惩罚额 P 成反比。当惩罚额较大时，纳税人

偷漏税的成本升高，一旦被查处付出代价较高，这对不依规依法纳税现象产生震慑，而税务部门稽查资

源有限，一旦震慑有效，就会减少稽查频率以确保资源利用最大化。 
3. 网络直播纳税人纳税遵从的概率和税务部门稽查成本 C 成反比。税务部门稽查成本下降，网络直

播纳税人的纳税遵从概率上升；稽查成本越高，纳税人越倾向于纳税不遵从。由于网络直播存在税收管

辖界限不明、税收认定困难、税收征管落后等问题，税务部门进行税务稽查成本高，会相应地降低稽查

概率，网络直播纳税人意识到税务机关承担的成本较高、稽查资源有限时，其会相应地采取策略偷漏税

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当税务机关稽查成本降低时，其会更倾向于加大检查力度、肃清违法乱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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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以实现良好的市场环境，更加有力地保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经济财产安全，纳税人意识到这一点会调

整自己的纳税行为，依法诚实纳税以确保自身利益。 
4. 网络主播纳税遵从概率与网络直播纳税人偷漏税被查处惩罚额 P呈反比。其原因大致可分为三点：

① 经济激励效应：较高的惩罚力度能够提高偷漏税行为的成本。纳税人如果意识到被查处后可能面临较

大的罚款或其他经济损失，会更加谨慎地履行纳税义务，避免违规行为。这种经济激励会促使纳税人更

加自觉地遵守税法规定。② 预防效果和威慑作用：高额惩罚可以产生较强的预防效果和威慑作用。其他

纳税人看到高额处罚案例后，会更加警惕和遵守税法，以免自己也面临类似的惩罚[18]。这种心理影响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整体的偷漏税行为。③ 法律权威和社会公信力：高额惩罚体现了税务部门对税法执

行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有助于增强法律的公信力。纳税人对税收系统的信任和尊重程度会随着法律执行

力度的加大而提升，这也有利于减少偷漏税行为的发生。 

6. 完善网络直播税收征管的相关建议 

6.1. 加强依法纳税宣传教育 

良好的纳税信用评价可以促进纳税主体向利益相关者传递利好信息，进而促进自身发展，实现良性

循环[19]。因此要清晰传递税法政策信息，简明扼要地介绍税法的基本内容和规定，确保纳税人了解哪些

收入应纳税、如何申报和缴纳税款等重要信息，用易于理解的语言和案例分析，帮助普通纳税人理解税

法对他们的实际影响。并在传统媒体如电视、广播等平台播放依法纳税的公益广告，引导公众正确对待

税收问题，利用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发布纳税教育内容，吸引年轻群体的关注和参与。此外，还可通

过税务部门和企业合作，为企业主和自由职业者提供定期的税法教育和培训课程，开展针对特定行业和

群体的税收法律法规宣讲会和研讨会，帮助他们理解和遵守相关税收政策。 

6.2. 降低税务机关稽查成本 

在规范税收领域，推行统一的行业准则，有助于解决某些税收不公现象，有效遏制不合规、不合理

的涉税活动。明确法律所允许与禁止的界限，从而促使相关行业及从业人员切实承担起其责任与义务，

进而规范整个平台的行为与发展。此外，统一的行业规范还有利于实现信息的互联互通，通过共享涉税

信息，为税务机关提供更为便捷的监督手段。这一过程将促进信息的标准化采集，提高纳税信息的获取

效率，从而有效降低征税成本，实现税收管理的优化与升级。 

6.3. 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建设 

1. 优化数据的搜集策略，通过多元化的渠道和全面的视角来确保数据收集的完整性。同时，可对分

散于不同业务、系统和部门的数据信息进行整合和优化，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在此基础上，努

力建立一个高度透明、相互关联的数据平台，以实现对数据的精准分类和高效管理。 
2. 完善税务人才培训机制，拓宽培训渠道，着力培养专业的税务人才，改善待遇、合理使用税务人

才，避免人才流失。 
3. 实施数据共享战略，积极促进涉税数据的互联互通。这一过程中，税务现代化、数字化建设将催

生新的数字税务产品和服务，充分释放数字税务的潜力。有助于推动税务稽查工作实现跨层级、跨地域、

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促进税务稽查的信息化、数据化转型。 

6.4. 加大税收惩罚力度 

1. 提高罚款标准和处罚幅度。网络直播作为新兴经济，其涉税金额巨大、资金流动快、监管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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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其严重违法行为，对故意逃避大额税款或者多次重复违法，应当根据法定规定予以严厉处罚。如

像薇娅、雪梨等网络直播中的头部主播，对其严重偷逃税等行为依法严处，并向社会公众公布处罚结果。 
2. 完善税收惩罚的程序和执行机制。确保税收执法部门依法依规行使职权，保证处罚决定的公正性

和合法性。同时，加强对税收违法案件的追诉和司法监督，确保每个违法行为都能依法追究责任，维护

税法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度。 
3. 建立既能有效惩罚违法者，又能奖励诚信纳税人的综合性激励机制。通过设立税收诚信奖励计划，

对自觉遵守税法、积极履行税收义务的纳税人进行表彰和奖励，进一步强化税收法治的社会认同感和实

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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